
附件二子計畫 B(P1) 

 

基隆市公私立高中、職 

114學年度學生多元表現學習「I-do自學力提案」優秀作品獎勵計畫 

一、目的 

因應學生學習需求，增加本市高中學生自主規劃的彈性，以支持學子對學習內容的選擇

自由，為進一步深化學生設計學習活動的能力，培養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」的核心素

養，制定本計畫鼓勵學生將想像化為實踐力，以撰寫I-do自學力計畫方式提案，延續學

習熱忱至校園外開拓視野。 

二、辦理單位 

(一)指導單位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

(二)主辦單位：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

(三)協辦單位：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、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、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

學 

三、計畫期程： 

(一)各校甄選公告：115年4月。 

(二)申請資料收件截止：115年5月29日。 

(三)評選及公告：115年6月1日-115年6月12日。 

(四)成果發表及公開表揚：115年6月18日。 

四、報名條件及資格： 

(一)基本資格：本市公、私立高中、職114學年度高一及高二學生。 

(二)每人限報名一類組，報名團體組者限參加一團隊（需同校），每團隊限提一案，如

重複提案將不受理。 

(三)每校可於校內先行辦理初選，擇優進行報名。 

五、報名類組： 

(一)個人組。 

(二)團體組：團隊須至少2人(含)以上組成，所有團員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全程參與。 

六、申請文件及方式： 

(一)報名資料 

1.報名表，如附件一。 

2.提案計畫書。 

3.個人照或團隊照一張（解析度提供 300dpi 以上畫素），並在檔名寫上圖檔說

明。 

4.填寫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（每人一份）及「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」（每人

一份），如附件二及附件三。 

(二)繳交資料：上述報名資料電子檔，請掃描統整為一份 PDF 檔上傳至指定表單連結。 

(三)特別註明：報名者須保證所填寫之相關報名資料正確、無造假，並受到中華民國

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相關法令規定之保護及約束；如有不實，將取消參加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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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提案計畫書基本規範： 

(一)主題及內涵：須以探索體驗學習為主旨，自行規劃提出具獨特主題或議題性、有服

務性質或賦予自我與平常以往不同的任務、挑戰等。 

(二)計畫內容：須包含計畫發想（動機與目的）、主題內容、執行方法（含事前規劃準

備、團隊分工、所需資源、執行過程記錄方式、成果目標等）、執行期程、預期效

益、自我期許等。 

八、評審機制 

(一)提案審查方式：邀集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。 

(二)評選標準： 

1.自主精神：10%（主題是否具自主學習價值，且具自我探索之精神） 

2.計畫主題規劃與構想可行性：30%（具體明確規劃及內容完整） 

3.預算規劃：10%（經費合理性） 

4.影響力：30%（社會參與及服務程度） 

5.預期效益：20%（預估成果及自我成長） 

(三)提案審查結果：將於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校網公告入選名單。 

九、獎勵金： 

經提案審查入選後，將取得入選資格並獲獎勵金新臺幣(以下同)1千元至6千元，得不足

額錄取，必要時以專簽增額錄取。 

(一)第一名1組：獎金6千元，獎狀乙楨。 

(二)第二名1組：獎金4千元，獎狀乙楨。 

(三)第三名1組：獎金2千元，獎狀乙楨。 

(四)佳作3組：獎金1千元，獎狀乙楨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加評選作品限未曾在校外出版、發表或獲獎。 

(二)評選資料及作品，無論得獎與否，不予退回。 

(三)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次評選之各項規定事項，並尊重評選委員評議，對評

審結果不得有議。 

(四)I-do學習力提案如為創作性質，必須為自行創作，尊重「智慧財產權」，禁止抄襲或

複製他人作品，禁止涉及色情、暴力、毀謗、人身攻擊、政治議題或不雅作品及違反中

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。如發現以上情節，取消得獎資格，已領獎者須繳回實踐獎

狀及獎金。 

(五)若有第三人對作品之適法性（如著作權、肖像權）提出異議，並經查明屬實者，主

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，並依行政程序追繳獎狀及獎金，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

加者自行負責並承擔主辦單位之一切損失。 

(六)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皆屬創作者，參加評選作品及結案成果皆同意主辦單位得

不限地點、時間、次數、方式使用於教學、教育推廣等非商業用途。 

(七)提案審查入選者應配合本校邀請至相關活動進行分享。 

(八)本校對本計畫相關規定保有調整及最終解釋權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狀況調整

修訂，並於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校網公告。  



附件二子計畫 B(P3) 

 

 

 

基隆市政府 114學年度高中、職 

學生多元表現成果「I-do自學力提案」評選報名表 
學校名稱  

提案主題  

發表學生 

代表人資料 

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電子信箱： 

組員 1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2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3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（請自行增列） 

指導教師 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電子信箱： 

簡述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： 

1.計畫發想（動機與目的） 

2.主題內容簡介 

3.執行方法 

4.自我期許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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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114學年度高中、職 

學生多元表現成果「I-do自學力提案」評選 
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本人），茲同意參與「基隆市普

通型高級中學學生多元表現成果「I-do自學力提案」評選」活動，本

人同意提供貴校相關執行人員個人資料之特定使用，惟僅限使用於活

動必要之範圍內。 

 

 

 

 

此 致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
 

 

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

立同意書人身份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

法定代理人身份證字號：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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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114學年度高中、職 

學生多元表現成果「I-do自學力提案」評選 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本人），茲同意參與「基隆市普

通型高級中學學生多元表現成果 I-do自學力提案評選」活動，本人

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 

一、透過各種媒體公開傳輸、供不特定公眾瀏覽等。 

二、對授權標的物進行適當編輯改作。 

三、永久無償方式授權「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」及其相關機關不限

時間及不限次數利用，授權利用範圍包含公開播送、公開展示、

公開發表、散布、發行。 

四、授權標的物授權期間為永久授權，授權區域為台灣。 

五、本授權書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，如有疑義時，得經

由授權人及本校雙方協議解決。本授權書內容如有變更或補充，

應經授權人及本校雙方書面同意後為之。 

 

 

此 致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
 

立同意書人： 

立同意書人身份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

法定代理人身份證字號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三 


